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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護士協會會章 

 

  第一章 名稱及會址 

名稱 (一) 本會定名為「香港護士協會」，以下簡稱「本會」。 

 

會址 (二) 本會會址設於佐敦白加士街 25-27 號慶雲商業大廈 3 樓 25 室，

或由中央執行委員會議決之其他地方。 

 

  第二章 宗旨 

宗旨  本會宗旨如下： 

 (一) 謀取列明於本章第三(一)(1)條規定在香港受僱的所有護士完全

組織在本會內。 

 

 (二) 謀取及維持公平與合理之薪金、工作時間、其他服務條件及廣

泛保障會員之權益。 

 

 (三) 調節會員與僱主之間、會員與會員之間、會員與其他僱員之間

之關係，並採用適當辦法去處理彼此間之糾紛。 

 

 (四) 促進本會與僱主之間互相尊重及了解，並設法成立為僱主承認

作談判對象之永久性機制。 

 

 (五) 給會員及其家屬（部分情況下）提供下列之利益，或周年會員

大會或特別會員大會議決之其他利益： 

(i) 疾病、意外、殘廢、事故、懷孕、退休之金錢或其他經濟

援助 

(ii) 帛金及致祭費 

(iii) 教育費 

(iv) 被迫害或參與勞資爭議者之援助 

(v) 與會員僱傭事宜有關之法律指導及援助 

 

 (六) 提供由周年會員大會或特別會員大會議決之合法教育設施及

工業或其他經營，以促進會員及其家屬的物質、文化、社交、

教育及康樂福利。 

 

 (七) 贊助任何以促進勞工、工會運動及工會人士之利益為宗旨之合

法組織之工作或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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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創辦或參與出版可以增進本會或工會利益之報紙、書刊或其他

專業及教育刊物。 

 

 (九) 促進以會員利益為本的立法。 

 

 (十) 本會和個人會員應當遵守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律。本會在籌辧

活動時，應確保有𨶹活動沒有違反本會會章，職工會條例及香

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律。 

 

  第三章 會員 

一般會

員 

(一) (i) 凡名字列入香港護士管理局（前香港護士管理委員會）名

冊之第一及/或第二部分，及/或現受僱於香港衞生署、私家

醫院、醫院管理局轄下的醫院或醫療機構、或其他公私營

醫療機構之護士，不分性別，均可參加本會，成為會員。 

名譽會

員 

 (ii) 會員因年老或健康不佳而從本章程第三(一)(1)條列明之機

構退休者，得成為名譽會員。名譽會員並無投票或成為職

級代表、醫院代表或本會職級/醫院委員會之權利，但可享

受本會提供之利益。 

 

會費 (二) (i) 本會入會費為四十元，而年費為一百元。年費需要於入會

時即時繳交，及以後於每年第一日預繳。執行委員會可採

用自動轉帳系統收取年費。 

(ii) 名譽會員須按本章程第三(二)(1)條列明繳納年費、根據第

十一條定下之徵款及根據第三(三)條議決徵收的其他科款。 

(iii) 護士學生及護士學生（精神科）年費為五十元。 

 

永久會

員 

 (iv) 任何一般會員（本章程第三(二)(3)條列明的護士學生、助

產士學生除外）可繳交二千元會費以成為永久會員。永久

會員不需繳交年費，但仍需繳交根據第十一條定下之徵款

及根據第三(三)條議決徵收的其他科款。永久會員跟一般會

員有相同之權利及義務。永久會員會根據第三(一)(2)條列

明的條件成為名譽會員，但毋需繳交年費。永久會員亦可

根據第三(四)條終止為會員。永久會員仍受第三(五)條及第

七(八)條約束。 

 

會費變

更 

(三) 周年會員大會或特別會員大會有權變更列明於本會章程之所

有費用、會費及科款，以及徵收額外費用、會費及科款作提供

更多會員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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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離

職 

(四) 本會會員（除退休外）從第三(一)(1)條列明之機構離職並受僱

於其他行業，即終止為會員。 

 

會員違

規 

(五) 所有會員須遵守本會章程。任何違反本會會章之會員，中央執

行委員會得決議開除會籍或其他適當處分（見第七(八)條）。被

處分或開除會籍之會員有權向周年會員大會或特別會員大會

上訴，並以該大會的決定為最終決議。 

 

拖欠款

項 

(六) 會員如欠繳年費或其他科款超過三個月，即終止為會員，但中

央執行委員會得酌情恢復其會籍。 

 

 (七) 會員因任何原因終止為會員，其所繳納過之一切年費或其他費

用概不發還。 

 

  第四章 構成及管理 

周年大

會 

 本會之最高權力由周年會員大會賦予，並由中央執行委員會執

行。 

 

  第五章 周年及特別會員大會 

日期 (一) 周年會員大會於每年六月召開。 

 

出席 (二) 所有合資格之本會會員均有權出席任何周年會員大會或特別

會員大會，但僅限於合資格之職級/醫院代表才享有表決權。 

 

召開特

別會員

大會 

(三) 特別會員大會可由中央執行委員會召開，或由不少於總數四分

之一的職級/醫院代表的要求下召開。 

 

周年大

會處理

事項 

(四) 周年會員大會處理的事項如下： 

(i) 聽取中央執行委員會之會務報告，以及計劃未來會務 

(ii) 每兩年一次從各職級/醫院代表投票選舉中央執行委員會

委員 

(iii) 取得已審核之上一財政年度帳目，以及審視本會財務狀況 

(iv) 任何其他事項 

 

修改會

章 

(五) 只有周年會員大會始有權按本會章程第三和第七條訂立、變

更、修正及刪除本會章程，但任何根據職工會條例附表二訂立

之章程則不能廢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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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年大

會通知

及議程 

 

(六) 召開周年會員大會，秘書須按中央執行委員會指示撰寫議程，

並於開會最少十四天前通知所有職級/醫院代表及其他會員。 

特別大

會通知

及議程 

(七) 特別會員大會之通知書連同議程須於開會最少十四天前送達

所有職級/醫院代表及其他會員。特別會員大會處理之事務只限

於議程所列之事項。特別大會之決議，與周年會員大會之決議

有同等效力及權力。惟若有意討論修改章程，則須將擬訂之修

改在議程內列明。 

 

法定人

數 

(八) 任何周年會員大會或特別會員大會以職級/醫院代表總人數不

少於四份之一親自或委托代理人出席為法定人數。除了職工會

條例或本會章程規定所需票數之任何其他事項外，凡周年會員

大會或特別會員大會之決議，若經構成法定人數之會員親自或

委托代理人出席，以多數通過，即屬有效。 

 

 (九) 如出席周年會員大會或特別會員大會之職級/醫院代表不足法

定人數時，大會須按中央執行委員會擬定之日期（延後不多於

二十一天）及地點舉行。關於再舉行此項大會之日期及地點，

須以書面最少於開會前七天發給所有職級/醫院代表及其他會

員。此次延期舉行之大會，其出席之職級/醫院代表，無論多寡，

即作構成法定人數，而除有關職工會條例或本會章程規定所需

票數之任何事項之決定外，一切決議若經出席之職級/醫院代表

多數通過即屬有效，所有會員均須遵守；惟在召集延期大會之

通知書內，必須詳列本條文之規定，以供所有會員參照。若由

職級/醫院代表召開之特別會員大會法定人數不足，該大會即行

取消，毋需再次召開。 

 

 (十) 職級/醫院代表，因故無法出席時，可通過送交協會指定有效之

委任代表文書，委任代表出席並行使投票權。職級/醫院代表可

委任職級/醫院代表之成員作為其委任代表。獲職級/醫院代表

委任之代表，其出席並行使投票權均視為該代表已親自到場參

與會議，在點算法定人數時，代理人的出席可當作其本身之出

席及委託代理人的出席；委任代表文書須使用協會指定之表格

及須由會員簽署及必須在會議或任何延期會議舉行前 48 小時

送交本會的註冊辦事處。委任代表文書可透過親自遞交、郵寄、

傳真或電子方式提交。一名代理人同一時間只可代表一名職級

/醫院代表。 依照相關程序代表職級/醫院代表所投出的代理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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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應被視為有效，無論其是否依照指定代表的意願投出。 

 

  第六章 選舉及秘密投票 

由執行

委員會

或秘書

組統理

之秘密

投票 

(一) 凡在周年會員大會或特別會員大會選舉或其他以秘密投票決

定之事項，須由中央執行委員會或秘書組授權辦理。 

 (二) 下列所有事項均須以秘密投票表決之： 

(i) 選舉中央執行委員會之執行委員及其他委員 

(ii) 更改本會會名 

(iii) 本會與任何其他職工會合併 

(iv) 本會與任何其他職工會組織工會聯合會或加入任何其他職

工會聯合會為會員 

(v) 成為外國組織之會員 

(vi) 當沒有設立選舉經費時，按工會條例第 33A(1)條決議支付

選舉經費 

(vii) 解散本會 

 

 

職級/醫

院代表

選舉 

(三) (i) 職級/醫院代表由第三(一)(1)條列明之各職級/醫院有表決

權之會員以秘密投票選出。 

各職級/醫院代表任期兩年，連選得連任。各職級/醫院代表

如在任期內離開其所代表之職級/醫院，終止為其所屬職級

/醫院之會員代表，而席位之缺額以第六(三)(4)條列明之相

同準則遞補之。 

 

選舉和

秘密投

票 

 

 (ii) 本會須每兩年於周年會員大會兩個月前選出各職級/醫院

代表。中央執行委員會須決定選舉日期，並於選舉前不少

於七日以書面通知各職級/醫院有表決權之會員。選舉須以

秘密投票方式舉行，並須由中央執行委員會監督或中央執

行委員會組成之選舉秘書組監督。會員通知書須詳列選舉

辦法。會員如不依通知書內指定之時間出席參加投票選出

職級/醫院代表，則作放棄其投票權論。各職級/醫院中得票

數最高者當選為該職級/醫院代表。選舉結果須通知本會秘

書，由秘書列出當選之職級/醫院代表，並於周年會員大會

前不少於兩星期書面通知所有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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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i) 各職級/醫院會員代表之人數，根據該組會員人數多少，依

下列比例選出： 

 1 – 100 名會員    1 位代表 

 101 – 200 名會員  2 位代表  

 

每多 100 名會員，增多一位職級/醫院代表；每個職級/醫院

代表之上限為 8 人。職級代表只會從以下各職級選出：登

記/註冊護士(衞生署)、護士講師。若兩名會員獲得相同票

數，應即時於同一會議進行進一步之秘密投票以決定代表。 

 

職級/醫

院代表

空缺 

 (iv) 職級/醫院代表遇有死亡、離職、取消資格或被革除者，或

職級/醫院代表在無可避免之情形下離港、而離開時間似屬永久

性或為過度延長者，其空缺由在上次大會中獲選票次多者補

上。如沒有該當人選，中央執行委員須按第六(三)(2)條列明之

相同準則召開該職級/醫院會議並選出代表或經四份之一之職

級/醫院會員要求，中央執行委員會得召開任何職級/醫院之會

員會議，並於會議前不少於七日通知該職級/醫院之會員。職級

/醫院會員會議法定人數為該職級/醫院之會員之三份之一，而

決議若經構成法定人數出席之會員多數通過，即屬有效。如該

次會議出席人數不足以構成法定人數時則可免再舉行會議。在

職級/醫院會員會議上達成之任何決議必須由中央執行委員會

批准，如該組會員對中央執行委員會之決定有所不滿時得向周

年或特別會員大會上訴，並以該大會的決定為最終決議。 

 

 (四) (i) 秘書或中央執行委員會委派擔任選舉工作之委員負責分發

選票，連同各職級/醫院之會員名單。名單只限分發予有表

決權之職級/醫院會員，並於選舉前兩星期發出。 

 

  (ii) 所有選票必須在指定地點填寫，投票人不得署名於其上，

並須由投票人親自將票投入已封閉之投票箱內。 

 

 (五) 中央執行委員會或選舉小組委員會負責收集投票箱，以及點算

和檢查選票。選舉結果須包括於周年會員大會之議程，通知所

有職級/醫院代表及其他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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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章 執行委員會 

本會事

務由執

行委員

會管理

及執行

委員會

之組成 

(一) 本會之管理由中央執行委員會負責，執行委員會委員不得多於

二十六人，於周年會員大會以秘密投票方式由各職級/醫院代表

中選出，獲得最高票數之二十六名提名人將视為當選。若兩名

提名人獲得相同票數，需於同一周年會員大會即時進行進一步

之秘密投票以決定其優先代表權。中央執行委員任期兩年，可

重選並連任。 

 

 (二) 中央執行委員會設主席一人、副主席三人、秘書一人、助理秘

書五人、財政一人、副財政一人、教育主任一人及公關主任一

人，每兩年於周年會員大會後一個月內由獲選之中央執行委員

以秘密投票方式互選之。 

 

提名執

行委員 

(三) 所有中央執行委員須由一位職級/醫院代表（包括自己）提名，

以及另一位職級/醫院代表提名。須於周年會員大會秘密投票前

獲得提名人同意。 

 

選出執

行委員 

(四) 删除 

執行委

員會會

議及法

定人數 

(五) 中央執行委員會每月最少開會一次，有全體執行委員不少於一

半人出席即作法定人數。凡執行委員會之決議，若經構成法定

人數之出席者多數通過，即屬有效。 

 

執行委

員會之

空缺 

(六) 中央執行委員或掌職者遇有死亡、離職、取消資格或被革除

者，或執行委員或掌職者在無可避免之情形下離港、而離開時

間似屬永久性或為過度延長者，掌職者之空缺由各執行委員以

秘密投票方式互選填補之，而執行委員之空缺由在上次大會中

同一職級/醫院組別獲選票次多之職級/醫院代表補上。 

如沒有該當職級/醫院代表，執行委員之空缺由在上次大會中獲

選票次多之任何職級/醫院代表補上。如沒有該當人選，中央執

行委員須按第六(三)(4)條及第七(一)條列明之相同準則進行選

舉。 

 

執行委

員會保

障會款 

(七) 中央執行委員會須達成本會各項宗旨及保障會款不致浪費或

被盜用，並須於章程第九(二)條之限制內釐訂如何將本會會款

作投資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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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用及

解僱員

工 

(八) (i) 中央執行委員會須訓示秘書及其他掌職者辦理會務，並得

僱用受薪辦事人員及因本會利益而認為有良好及充份理由

時將彼等解僱。執行委員會得委出小組委員會辦理特別會

務並得將之解散。每個小組委員會及職級/醫院委員會得派

出不多於四名代表出席中央執行委員會之會議及發言，但

沒有表決權。如小組委員會或職級/醫院委員會之委員同時

為中央執行委員，則維持有表決權。 

 

職級/醫

院代表 

 (ii) 按第三(一)(1)條下之職級/醫院組別，中央執行委員會之下

應各設職級/醫院委員會。每個職級/醫院委員會應包括： 

 

(a) 各職級/醫院委員會委員之人數，根據該組會員人數多

少，依下列比例選出： 

  50 名會員或以下  4 名委員 

  51 – 100 名會員  6 名委員 

  101 – 500 名會員       10 名委員 

  501 – 1000 名會員       14 名委員 

由 1000 名會員開始，每多 500 名會員，增多 4 名委員。

按第六(三)(1)(2)(3)條選出之職級/醫院代表，應同時擔

用所屬之職級/醫院委員會委員。若其中一個職級/醫院

組別按第六(三)(3)條只有一名職級/醫院代表，在上次該

職級/醫院代表選舉中獲選票次多之三名會員則成為職

級/醫院委員會委員。而當某職級/醫院組別之會員人數

少於四人，所有該職級/醫院組別之會員均自動成為該

職級/醫院委員會委員。 

 

(b) 每個職級/醫院委員會設主席一人、秘書一人、財政一

人及召集人一人，在周年會員大會後一個月內於中央執

行委員會監督下由該職級/醫院組別之會員以秘密投票

方式互選之。選舉結果須於選舉後一星期內通知本會秘

書。所有每個職級/醫院委員會之掌職者及委員任期為

兩年，連選得連任。 

 

  (iii) 職級/醫院委員會之職責為向職級/醫院組別之會員傳達中

央執行委員會之決議及作出行動，並向中央執行委員會表

達該組別會員之意見。職級/醫院委員會於中央執行委員會

批准下可組織該職級/醫院之社交或文娛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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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v) 職級/醫院委員會委員如在任期內離開其所代表之職級/醫

院，終止為其所屬職級/醫院之委員。 

 

  (v) 任何職級/醫院委員會委員之空缺按第六(三)(4)條列明之相

同準則填補之。任何職級/醫院委員會掌職者之空缺由各職

級/醫院委員以秘密投票方式互選填補之。 

 

職員之

革職 

(九) 任何執行委員、掌職者或職級/醫院代表（或職級/醫院委員會

委員）有瀆職、不誠實、無能、拒絕執行中央執行委員會之決

議，違反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或執行委員會為維護本會利益而

具有良好及充份理由時，執行委員會可將他停職或革職。凡被

執行委員會停職或革職之執行委員、掌職者或職級/醫院代表

（或職級/醫院委員會委員），有權向周年會員大會或特別會員

大會上訴，並以該大會的決定為最終決議。 

 

革除會

員會籍 

(十) 中央執行委員會對任何會員認為其行為有損害本會利益，經証

明屬實者，得予以懲戒、暫停或革除其會籍。此等被懲戒、被

暫停或革除會籍之會員有權向周年會員大會或特別會員大會

上訴，並以該大會的決定為最終決議。 

 

執行委

員會之

決議 

 

(十一) 中央執行委員會之決議，所有會員均須遵守。 

章程之

釋義 

(十二) 周年會員大會閉會期間，中央執行委員會須闡釋章程及斷定章

程內未有適當規定之各點。 

 

清繳會

費等 

 

(十三) 所有中央執行委員及掌職者必須依時清繳一切會費、費用及科

款等。 

委任名

譽資助

人等 

(十四) 中央執行委員有權委任： 

 

(i) 現任資深香港政府服務人士或任何社會賢達為名譽資助

人； 

(ii) 現任香港護理專業界之護理領袖為名譽主席； 

(iii) 第三(一)(1)條列明之界別之現任資深護士為名譽副主席

（不多於五位），以及 

(iv) 第三(一)(1)條列明之界別之現任資深護士、非現任中央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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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委員之本會前主席、前副主席、前秘書、及任何社會賢

達為名譽顧問（不多於三十五位）。 

 

以上委任之名譽資助人、名譽主席、名譽副主席及名譽顧問，

經由中央執行委員會邀請可出席各項會議發表意見，以備諮

詢，但無表決權及不得干涉本會一切行政及會務。如其本身為

本會有表決權之會員，則仍享有其在本會之一切應享之權利及

福利。 

 

  第八章 工會之掌職者 

主席之

職權 

(一) (i) 凡舉行周年會員大會、特別會員大會及中央執行委員會會

議，均由主席充任會議之主席，並負責會議之妥善進行。

遇表決議案時贊成與反對人數相同，主席有權加投一票決

定之。主席須在每次已通過的會議紀錄上簽署。 

(ii) 主席須聯同秘書及財政統理會務，並確保所有會員遵守章

程。 

(iii) 主席須聯同秘書或財政連署每一須加蓋本會公有印章之文

件。 

(iv) 主席須聯同秘書及財政代表本會簽發銀行支票。 

 

副主席

之職權 

(二) 副主席須執行由中央執行委員會定義之職責。如遇主席因任何

合理理由而缺席時，執行委員會須指派其中一位副主席代理

之，直至主席回任或執行委員會執行第七(四)條填補空缺為止。 

 

秘書之

職權 

(三) (i) 秘書須依照章程之規定辦理會務及執行周年會員大會或特

別會員大會及中央執行委員會之指示。 

(ii) 秘書須安全保管本會之公有印章。 

(iii) 秘書須保管會員名冊。 

(iv) 凡本會開會，秘書須出席紀錄其議案。 

(v) 秘書須草擬提交周年會員大會之周年會務報告及特別會員

大會所需之其他報告。 

(vi) 秘書須依照章程第十九(二)條之規定，聯同主席連署任何須

加蓋本會公有印章之文件。 

(vii) 秘書須聯同財政及主席代表本會簽發銀行支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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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之

職權 

(四) (i) 財政須負責保管本會所有款項及投資，並對本會一切款項

來往，須作正確詳盡之記賬。每次中央執行委員會開會時

均應提出財政報告，並須編製周年賬表以備審核及提交周

年會員大會。在會議中，財政除無權表決財政議案外，有

發言權及表決權。 

(ii) 財政須依照章程第十九(二)條之規定，聯同主席連署任何須

加蓋本會公有印章之文件。 

(iii) 凡有本會會員索取本會之核訖周年收支賬表及資產負債

表，財政須發給並不收取任何費用。 

(iv) 財政須聯同秘書及主席代表本會簽發銀行支票。 

(v) 財政須將所有超過十五萬元之現款存入中央執行委員會指

定之銀行戶口，並須安全保管現款。 

(vi) 副財政須協助及分擔財政工作，以及其他由中央執行委員

會定義之職責。 

 

公關主

任之職

權 

(五) 

 

 

 

公關主任須處理所有由中央執行委員會指派之公共關係事務

及內部聯絡工作。 

 

助理秘

書之職

權 

(六) 

 

 

 

助理秘書須協助及分擔秘書工作，以及其他由中央執行委員會

定義之職責。 

 (七) 任何掌職者其職權涉及金錢上之責任者，如中央執行委員會認

為需要時，應提供適當之擔保。 

 

  第九章 會款之動用 

會款之

動用 

(一) 經常費可由中央執行委員會用於此條列出之任何合法目的，以

及當沒有設立福利金情況之下用於維持福利開支。經常費得作

下列用途： 

(i) 支付本會職員及辦事人員之薪金、津貼及處理會務之費用。 

(ii) 支付管理本會之費用，包括審核本會賬目之費用。 

(iii) 支付本會或本會任何會員，為謀取或保障本會任何權益，

或為謀取或保障任何會員與其僱主間之關係所產生之任何

權益而進行之控告或答辯之法律程序所需之費用。 

(iv) 支付為本會或本會任何會員處理勞資爭議之費用。 

(v) 支付補償會員因勞資爭議所受之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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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支付對本港已登記職工會或其他合法團體之會費及費用、

福利費或捐款。 

(vii) 支付本會因違反職工會條例或任何其他條例而被判處之罰

金。 

(viii) 當沒有設立福利金情況之下，支付第二(五)(1)(2)(3)條及

第十條列明之福利開支。 

(ix) 支付推廣專業、教育、娛樂、文化及社交興趣所需之費用，

以及符合會員利益之其他合法開支。 

(x) 支付在周年會員大會或特別會員大會通過之任何其他合法

用途開支。 

 

會款之

投資 

(二) 本會除應付日常支銷外之會款，得依照周年會員大會或特別會

員大會之決定，將之投購公債、証券或房地產。 

 

財政年

度 

(三) 本會之財政年度於每年四月一日開始至翌年三月三十一日終

止。 

 

  第十章 福利金之設立 

  中央執行委員會有權設立及/或管理福利金，或授權小組委員會

管理福利金。福利金計劃應根據章程第二(五)(1)(2)(3)條規定之

疾病、意外、殘廢、事故、懷孕、退休情況下，提供予會員或

其家屬或兩者。如設立福利金時須於設立前另外制訂明確之福

利金章程。 

 

  第十一章 科款 

徵收科

款 

(一) 中央執行委員會認為需要時，得向本會所有會員科款。所有會

員均需科款，反對者有權向周年會員大會或按第五(三)條召開

之特別會員大會提出。 

 

欠款 (二) 會員如欠繳科款超過三個月，即終止為會員，但中央執行委員

會得酌情恢復其會籍。 

 

  第十二章 核數員 

核數員

毋須為

本會會

員 

 

(一) 每兩年須於周年會員大會委任或選舉一名或多名核數員。非本

會會員亦得被委任或選舉。核數員任期兩年，得連續獲委任或

當選。 



14 

 

賬目之

審核 

(二) 核數員須於每一財政年度終止後或需要時盡速將本會一切賬

目，包括經常費、福利金及任何補助賬在內，予以審核，並須

審查所有簿冊及賬目，証明其是否正確，及向周年會員大會提

出報告。 

 

核數員

之報告

複本 

(三) 一份核數員之報告書複本須明顯揭示於本會會所之內，以及傳

給本會每位會員。 

 

 

  第十三章 查閱簿據 

查閱賬

簿及會

員名冊 

 (一) 任何合資格會員或其授權的代理人可在會所查閱本會賬簿

及會員名冊。但未經批准不得私自拍攝、複印及帶走有關

文件。 

 

(二) 有關會員必需在事前向財政/秘書長提出書面申請，以便財

政/秘書長在合理時間內準備所需文件供查閱。 

 

  第十四章 勞資爭議 

工業行

動 

(一) 遇有勞資爭議發生，有關之會員須報告本會秘書，並由秘書立

即轉報中央執行委員會。在未得執行委員會准許之前，無論如

何不得停工或提出停工威脅。 

 

改善條

件之行

動 

(二) 如本會任何會員欲進行請求加薪或改善僱傭條件之行動，秘書

須即報告中央執行委員會，由執行委員會決定作出行動。 

 

 

  第十五章 法律援助 

法律意

見或援

助 

 根據章程第二(五)(5)條之宗旨，任何會員如為謀取或保障其與

僱主間之權益關係而產生之法律行動，中央執行委員會有權給

予法律上之意見或援助。但執行委員會事前必須認為該案件確

值予以法律意見或援助。 

 

  第十六章 教育工作 

教育  本會得通過會議或課堂集會、及刊行報導本會活動之月報以教

育會員，亦得出版刊物及用其他方法，以增進會員在專業、教

育、工藝、文化及社交方面之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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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七章 章程 

印刷及

具備章

程 

(一) 凡經獲准參加本會為會員者，均給予本會已登記章程一份。 

 

 (二) 一份本會已登記章程之複本須放置於本會會所內以便任何會

員隨時查閱。 

 

  第十八章 解散 

解散 (一) 本會必須最少有全體有表決權會員六份之五以秘密投票表示

同意方得解散。 

 

清償債

務及負

債 

 

(二) 遇本會解散時，本會所欠一切合法債項皆須清還，餘款平均分

配予所有會員。 

 

呈報職

工會登

記局局

長 

 

(三) 本會解散時，秘書須將該項事情呈報職工會登記局局長。 

  第十九章 公有印章及契約 

公有印

章及契

約 

(一) 本會須設備一公有印章，由秘書安全保管之，只有在中央執行

委員會授權下方得使用。 

 

 (二) 凡中央執行委員會代表本會訂立之契約或文件而加蓋本會之

公有印章者，該等契約或文件須由掌職者或由執行委員會為此

事而委任之一名有表決權會員簽署，並須由主席聯同秘書或財

政（或由根據本會章獲署任為主席、秘書或財政之會員）連署。 

 

 


